
证券代码：

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2011-005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实际出席

8

名。本

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光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关于将公司一处闲置房产以

477.3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刘立波女士的决议。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928

证券简称：中钢吉炭 公告编号：

2011-006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2

月

18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

有限公司（甲方，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刘立波女士（乙方）签署《房屋转让合同》

,

协议约定

:

本公司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78-1

号楼门市房，建筑面积

732.96

平方米，分上下两层

,

转让给自然人刘立波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77.3

万元。

上述资产出售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出

售该部分资产属于董事会审核范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决策程序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召开临时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将本公司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78-1

号楼门市房，建筑面积

732.96

平方米，转让给自然人刘立波女士

,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77.3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一）出让方情况介绍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8289.9

万元，注册地址：吉林省

吉林市和平街

9

号。 工商注册部门：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主要从事炭素及石

墨制品的研发与生产。

（二）受让方情况介绍

刘立波女士身份证号：

220203******161544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标的为我公司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北京路

78-1

号楼门市房。 该房产

为

1990

年建成，建筑面积

732.96

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

2006

年

12

月

30

日由上海

莘波公司抵账转入公司名下，抵帐价格为

531.4

万元。 财务台帐年累计折旧约为

14.4

万元，截止

2010

年

12

月末，该房屋净值约为

474.9

万元。

该门市房自转入公司名下起，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内部水、电、气等基础设

施缺失。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为盘活闲置资产，公司就该门市房做拟出售处置，并委托吉林华通房地产

评估公司进行售前评估， 扣除水电气等基础设施不完备因素后， 评估结果为

465.5

万元。 我公司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与购买方刘立波女士签订房屋买卖协议

书，出售价格为

477.3

万元整。另交易产生的所有相关税费均由购买方承担。我公

司承担的交易税费部分，待正式交易评估后，由购买方根据评估结果缴纳税费

金额汇入我公司账户，由我公司自行缴纳。

五、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1

、出售资产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

不适用。

2

、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

:

不适用。

3

、是否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

:

不适用。

六、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系盘活公司闲置资产，该项交易对公司生产经营不构

成影响。

七、中介机构对本次出售资产交易的意见不适用

八、此次出售资产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1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与刘立波女士签署的《房屋买卖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４

证券简称：杭锅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１－９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８７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４

，

１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２６

元。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

验（

２０１１

）

１

号《验资报告》审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５

，

０２９

，

３９５．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３０

，

９７０

，

６０５．００

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

案》，公司决定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笕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四家银行合称“专户银行”或“募集资金存放

机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人民币账户，作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专

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与上述专户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１．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２０２０２１１２９９００１１２８９０

，用于杭州杭锅

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大型重型装备生产基地项目募集资金

３４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存储与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２．

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笕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户，账号为

１９－０１５４０１０４００１５８９６

，用于增资浙江西子联合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募集资金

８１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存储与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３．

公司已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天水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为

７３３１１１０１８２４００００９９０１

，用于公司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４．

公司已在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城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账号为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５６０００

， 用于公司募集资金超募部分

４０８

，

４８０

，

６０５．００

元的存储和使

用（部分资金将以

３－１２

个月定期存单形式存放），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在上述专户中，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４５８

，

４８０

，

６０５．００

元，明细

如下：

银行 账号 存入方式 起止日期 金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天水支行

７３３１１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８８１６３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０１１．７．２６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１１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１８８２３４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０１１．７．２６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城

支行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５６６７８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０１１．４．２６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５６６７８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０１１．７．２６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６７０８１００２５６６７８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２０１１．１．２６－２０１２．１．２６ ３０８

，

４８０

，

６０５．００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存续，并通知国信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上述各专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

机构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钮蓟京、王中东可以随时到募集

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及时、准确、完

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

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按月（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

送保荐机构。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的，募集

资金存放机构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保荐机构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同时按本协议第

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募集资金存放机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

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

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洽洽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中签号码

末“二”位数：

５６ ０６

末“四”位数：

３０１８ ５０１８ ７０１８ ９０１８ １０１８ ６９７３ １９７３

末“五”位数：

５６９０７

末“六”位数：

０３１７７７ ２３１７７７ ４３１７７７ ６３１７７７ ８３１７７７ ８４９８１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８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2

月

24

日 星期四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ＣＨＩＮＡ ＯＩＬ ＨＢ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9号院9楼403室）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惠博普”）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

司特别规定》修改公司章程。 在章程中载明“（

１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

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２

） 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前， 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

定的 承诺如下：

１

、公司共同控股股东黄松、白明垠、潘峰、肖荣及股东孙河生、王毅刚、王

全、李雪、张海汀、潘玉琦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

公司股东福泉投资、科瑞投资、张文霞、郑玲、王国友、张中炜、李太平、钱

意清、黄永康、王玉平、富饶、查振国、张新群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同时承诺：除前述股份锁定

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

核算数据，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 敬请投资者注意。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

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惠博

普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３８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发

行

３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

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网下配售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８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２６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６４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惠博普”，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其中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２

，

８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网

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

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３

、股票简称：惠博普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５４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５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的相关内容。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公开发行中配售对象参与网下配

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

的

２

，

８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股东类别 股东名称 数量

（

万股

）

占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

日顺延

）

首次公 开

发行 前已

发 行的股

东

黄 松

２

，

２７０．４０ １６．８２％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白明垠

１

，

７２０．００ １２．７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潘 峰

１

，

３４３．６０ ９．９５％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肖 荣

１

，

１６９．６０ ８．６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福泉投资

８８８．９７９３ ６．５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科瑞投资

５１１．０２０７ ３．７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孙河生

４１２．８０ ３．０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王毅刚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王 全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李 雪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张海汀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潘玉琦

１７０．００ １．２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张文霞

１６０．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郑 玲

７０．００ ０．５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王国友

６６．６６６７ ０．４９％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张中炜

２９．４６６６ ０．２２％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李太平

２０．００ ０．１５％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钱意清

１３．３３３３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黄永康

１３．３３３３ 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王玉平

１０．６６６７ 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富 饶

１０．６６６７ 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查振国

１０．６６６７ ０．０８％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张新群

８．０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首次公开

发行的

股东

网下配售

股 份

７００．００ ５．１９％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网上定价发

行股份

２

，

８００.00 ２０．７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

小 计

３

，

５００.00 ２５．９３％

――

合计 ――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上述股份比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是由

四舍五入造成的。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人：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ＯＩＬ ＨＢＰ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法定代表人：黄松

４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前）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发行后）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７

日

６

、住所及邮政编码：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３９

号院

９

楼

４０３

室

１０００８８

７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

转让、咨询、服务；销售开发后的产品、机械电器设备、计算机及外围设备、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办公设备；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

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８

、主营业务：油气田开发地面系统装备的工艺技术研发、系统设计、成套

装备提供及工程技术服务业务。

９

、所属行业：

Ｂ５００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服务业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８０９８０７

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２８０９８０７－８１１

１２

、互联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ｈｂｐ．ｃｏｍ

１３

、电子信箱：

ｈｂｐ＠ｃｈｉｎａ－ｈｂｐ．ｃｏｍ

１４

、董事会秘书：张中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期起止日期

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

（

万股

）

份

份

（

万股

）

黄 松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

２７０．４０

白明垠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

７２０．００

潘 峰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

３４３．６０

肖 荣 董事

、

副总经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

１６９．６０

瞿绪标 董 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胡文瑞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张树平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刘 力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朱振武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王 全 监事会主席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５．２０

刘立平 监 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

王毅刚 职工监事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５．２０

郑 玲 财务总监 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０．００

张中炜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４６６６

李 雪 总经理助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５．２０

张海汀 总经理助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５．２０

钱意清 财务总监助理 男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３３３３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股东黄松、白明垠、潘峰、肖荣四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５０３．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５．０４％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８．１７％

，具有事实上和

法律上的一致行动关系，共同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１

、黄松先生，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为

４１２９２４１９６３０７１９ＸＸ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科学园南里风林绿洲

ＸＸ

号。

２

、白明垠先生，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

证号码为

４１２９２４１９６５０２１５ＸＸ

， 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科学园南里风林绿洲

ＸＸ

号。

３

、潘峰先生，公司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

号码为

４１２９２４１９７０１０１６ＸＸ

，住所为北京市昌平区东关南里

ＸＸ

号。

４

、 肖荣先生，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为

４１２９２４１９６３０８２６ＸＸ

，住所为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官庄镇

ＸＸ

。

上述四人除持有公司股份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５５

，

３３８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黄 松

２

，

２７０．４０ １６．８２％

２

白明垠

１

，

７２０．００ １２．７４％

３

潘 峰

１

，

３４３．６０ ９．９５％

４

肖 荣

１

，

１６９．６０ ８．６６％

５

福泉投资

８８８．９７９３ ６．５９％

６

科瑞投资

５１１．０２０７ ３．７９％

７

孙河生

４１２．８０ ３．０６％

８

王毅刚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９

王 全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１０

李 雪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１１

张海汀

２７５．２０ ２．０４％

合 计

９

，

４１７．２0 ６９．７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５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股票数

量为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股票数

量为

２

，

８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６

元

／

股。

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６７．０１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２

、

４９．６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７００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

为

１４

，

６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４．７９４５２０５５％

，认购倍数为

２０．８６

倍；网上定价发行

２

，

８００

万股，中签率为

０．５４１５４１８７０３％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８５

倍。 本次网下发行与网

上发行不存在余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８８

，

２７０

，

４５３．４７

元，具体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

（

元

）

承销及保荐费

８０

，

２４２

，

１１３．８７

审计费

１

，

５６３

，

２８９．６０

律师费

１

，

９７０

，

０５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４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证券登记费

、

上市初费

１６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８

，

２７０

，

４５３．４７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５２

元。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２１

，

７２９

，

５４６．５３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７．７８

元 （按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０．３９

元（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

据， 且经公司内部审计部审计，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经审计

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９６

，

３９３

，

８２０．６８ ２３５

，

８４４

，

１４７．８１ ２５．６７％

营业利润

（

元

）

７５

，

３２３

，

０７５．６６ ５８

，

９８４

，

０３６．５５ ２７．７０％

利润总额

（

元

）

７７

，

７４４

，

８８８．１０ ５９

，

８６８

，

５０９．３９ ２９．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元

）

６５

，

８９９

，

３９４．６３ ５３

，

１６３

，

３２７．１１ ２３．９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６ ０．５３ ２４．５３％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３．９１％ ２５．４３％ －１．５２％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

元

）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００８．９４ ３５４

，

０１３

，

２３２．４５ ３１．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７５

，

６０６

，

３１５．３１ ２０９

，

１０７

，

２３３．５１ ３１．８０％

发行前股本

（

元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７６ ２．０９ ３２．０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的营业总收入为

２９６

，

３９３

，

８２０．６８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５．６７％

，其主要原因是油气处理系统、油气开采系统、油田工程技术服务等板

块收入的持续增长。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营业利润

７５

，

３２３

，

０７５．６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７０％

，其主要

源自毛利润增长。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总额为

７７

，

７４４

，

８８８．１０

元，比上年增长

２９．８６％

，主要来源

于营业利润的增长。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６５

，

８９９

，

３９４．６３

元， 比上年同

期增长

２３．９６％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６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４．５３％

。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的总资产为

４６５

，

４２７

，

００８．９４

元， 比

２００９

年末增长

３１．４７％

，其

主要原因是货币资金、存货等流动资产增幅较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原因为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除以上事项外，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经

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上市保荐人：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华东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大钟亭

８

号

邮 编：

２１０００８

电 话：

０２５－５７７１０５４８

传 真：

０２５－５７７１０５４６

保荐代表人：肖爱东、范慧娟

项目协办人：王耀柱

项目联系人：傅鲁阳、熊辉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南京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保荐书》，上市保

荐人的推荐意见如下：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南京证券同意推荐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2月23日

南京市大钟亭8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3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

持了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

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090��340��590��840

末“四”位数 7806��0306��2806��5306

末“五”位数 70377��20377��05873

末“六”位数

027204�� 227204�� 427204�� 627204�� 827204��

190319��440319��690319��940319

末“七”位数 3292902��2741959��0661032��470363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4,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4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